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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用报告

分析贷款需求

齐某的主要业务是为贷款平台

寻找客户促成贷款， 为了更精准地

找到自己的客户， 他把主意打到了

个人征信报告上。 因为根据不同人

征信报告中反映的信息， 就可以判

断出是否有贷款需求。

2016 年 12 月， 齐某使用本人

邮箱从他人邮箱获取个人信用报告

（经鉴定， 涉案个人信用报告共计

1583 份）， 并且多次将上述个人信

用报告发送给他人， 齐某因此被公

安机关抓获， 后被移送检察院提起

公诉。

我们作为律师接案后得知， 本

案已经移送到了法院。

通过阅卷我们发现， 涉及该案

但被另案处理的多名嫌疑人已经认

罪， 并且供述了主要犯罪过程， 相

关嫌疑人之间的供述基本一致。

而本案嫌疑人齐某仅就邮箱是

他本人的这一事实予以认可， 对其

他犯罪事实则一直不予认可， 也始

终没有认罪。

对于这样一起案情并不复杂的

案件， 我们认为寻求罪轻判决是比

较可行的辩护目标， 最好是能够争

取到缓刑。

本案事实较为清晰， 但齐某为

何一直不认罪？ 案件中是否还有什

么隐情呢？

一直不肯认罪

并非存在冤屈

辩护人接受委托后， 迅速会见

了犯罪嫌疑人， 并且着重询问其不

认罪的理由， 以及是否存在冤假错

案的可能。

但犯罪嫌疑人齐某表示， 检察

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他是认可的，

但是此前请的辩护律师并未与其沟

通案情， 也并未给予其有效的法律

意见， 只是充当了带话人的角色，

因此他并不知道面对侦查机关、 检

察机关的讯问应该如何供述。

由于害怕受到刑事制裁， 他才

始终拒不认罪。

根据掌握的情况我们认为， 本

案中对嫌疑人齐某不利的情况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向齐某发送个人信用报

告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 并供述

了向齐某发送该邮件的行为；

第二， 齐某也已经认可， 受到

并发送案涉信用报告的邮箱是由其

使用的；

第三， 另有关联案件的判决结

果显示， 相关已决案件均适用了实

刑；

第四， 本案涉及的公民个人信

息系个人征信报告， 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 超过 500 条即属于 “情节特

别严重”， 量刑在有期徒刑 3 到 7

年之间。

同时， 检察院起诉书中明确记

载 “本院认为， 被告人齐某违反国

家规定， 非法获取、 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触

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 第三款， 犯

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第五， 经辩护人与承办检察官

联系和沟通案情， 检察官透露本案

对齐某的量刑建议在有期徒刑 4 年

左右。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他

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依法就不可

能适用缓刑。

错过认罪时机

苦寻补救机会

根据辩护人的经验， 基于本案

的委托已经在检察院将案件移送法

院之后 ， 要想达到适用缓刑的目

的， 不能坐等开庭和判决， 还得尽

量与检察机关做好沟通。

于是， 辩护人联系到承办检察

官， 表达了被告人愿意认罪认罚的

想法， 但是遭到了检察官的一口回

绝。

承办检察官表示， 本案已经移

送到了法院 ， 无法再办理认罪认

罚， 建议齐某当庭认罪， 会酌情给

予从轻处罚的建议。

但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辩护人并未完全放弃希望， 因此再

次研读卷宗， 希望找出一切可以利

用的信息。

正所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

暗花明又一村”， 在详尽阅读卷宗

的过程中辩护人发现， 被告人齐某

将案涉信用报告向多名人员发送，

然而所有证据中都没有看到对收取

报告人员的任何询问， 既没有专门

的询问笔录， 也没有其他信息。

据此我们认为， 可能是因为侦

查机关、 检察机关工作量巨大， 所

以无法依据现有线索查询到相关人

员的信息。

我们认为， 这可以成为齐某认

罪认罚的突破口。

在和齐某沟通后， 我们再次联

系到承办检察官， 表达了希望办理

认罪认罚的意愿， 并表示愿意说服

齐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包括提供

获取邮件人员的信息， 条件是与检

察机关达成认罪认罚， 并将 “建议

适用缓刑” 记载至 《认罪认罚具结

书》 中。

认罪获判缓刑

达成辩护目标

得知这一情况， 检察官一改此

前对认罪认罚予以拒绝的态度， 表

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但是， 检察官仍然表现出了职

业的警觉和审慎， 表示需要请示、

研究后才能给予答复。

虽然检察官没有马上应允， 但

是我们作为辩护人已经感觉到案件

出现了一丝转机。

终于， 在等待了数日之后， 我

们如愿接到了检察官的电话， 表示

愿意推进此事。

在我们作为辩护人的见证下，

被告人齐某与检察机关达成了认罪

认罚具结书， 检察院则作出有期徒

刑三年 ， 同时适用缓刑的量刑建

议。

该量刑建议最终也得到了法院

的认可 ， 法院根据齐某的犯罪事

实、 性质、 情节、 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等， 判决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 ，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 缓刑三

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通过办理该案我们感到， 辩护人

应当具备审慎、 尽责的职业态度， 基

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执业经验， 妥善

设定辩护目标。

辩护人要有大胆假设的职业敏

感， 以及小心求证的职业素养。 应当

坚信任何案件在判决前都有可能出现

变数， 要敢于突破常规， 才能另辟蹊

径。

辩护人应当仔细研读案件卷宗，

认真挖掘有效信息为当事人所用。 根

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为当事人争取最

有利的结果。

“你好， 我们这里可以办理贷款……” 类似这样的推销、 骚

扰电话， 相信大多数人都曾经接到过。

本案被告人齐某就是一个推销贷款的， 只不过为了更精准地

找到自己的客户， 他非法获取了个人信用报告， 并将这些报告提

供出去， 被指控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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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贷款 搞来个人信用报告
认罪认罚 如愿获得缓刑判决

《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向他人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情

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依照第一款

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五条

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一规定的 “情节严重”：

（一） 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

迹信息， 被他人用于犯罪的；

（二）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

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 向其

出售或者提供的；

（三） 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

供行踪轨迹信息、 通信内容、 征信

信息、 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

（四） 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

供住宿信息、 通信记录、 健康生理

信息、 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

身、 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

条以上的；

（五） 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

供第三项、 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

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六） 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

五项规定标准， 但是按相应比例合

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七 ） 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

的；

（八） 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

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

售或者提供给他人， 数量或者数额

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

以上的；

（九） 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

处罚， 又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供

公民个人信息的；

（十）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

（一 ） 造成被害人死亡 、 重

伤、 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

果的；

（二）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

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 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

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

的；

（四） 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

形。

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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